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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企业会计准则》与

相力华■

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加强小企业管理、促进小企

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

重大战略任务。小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

外部使用者是税务机关和银行等机构，

2011年发布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在诸

多会计处理上与税法规定实现了趋同，

有利于减少小企业纳税调整成本，促进

小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一）《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规

定趋同协调的具体表现

1.收入的确认与计量。在收入的确

认上，税法以收取货款或取得索款权利

凭证为确认标准，并根据结算方式确认

收入实现的时间。根据《增值税暂行条

例》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

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

天。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按销售结算方式确定。《小企业会

计准则》在收入方面采用发出货物和收

取款项作为标准，并同时就几种常见的

销售方式明确规定了收入确认的时点。

因此，在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上，《小企

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基本趋同。

在收入的计量上，《小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小企业应当按照从购买方已

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

品收入金额，这与《增值税暂行条例》和

《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已无差异。另

外，《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小企业与

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含销售商

品和提供劳务时，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

劳务部分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的，

应当将销售商品的部分作为销售商品处

理，将提供劳务的部分作为提供劳务处

理。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不能

够区分，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

的，应当作为销售商品处理，这与税法

关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混合销售的规定		

一致。

2.利得的确认与计量。小企业的利

得全部计入营业外收入，包括处置非流

动资产收益、政府补助收入、捐赠收益、

盘盈收益等。《小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

定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等先征后返的会计处理：应当在实

际收到返还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不

含出口退税）、消费税、营业税时，计入

营业外收入。上述处理增加了小企业当

期损益，与《企业所得税法》要求计入企

业当年收入总额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的依据的口径一致，在年度纳税申报时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再进行纳税调整。对

于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有差异的存货盘

盈，在小企业的会计处理中与税法趋同，

税法上计入应税收入，《小企业会计准

则》将盘盈的各种材料、产成品、商品

贷记“营业外收入”。对于企业会计准则

中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盘盈固定

资产，在《小企业会计准则》中也与税法

趋同，通过计入“营业外收入”而作为当

期应税收入。

3.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一是采用历

史成本计量。小企业的资产一律采用历

史成本计量，与税法取得了一致。具体

而言，现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继续沿用

了《小企业会计制度》的“短期投资”科

目核算短期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基

金投资，而并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避免了报税时的账务调

整；未引入《企业会计准则》采用公允价

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等规定，一律使用历史成本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统一采用成本法核算，取

消了权益法核算，在长期股权投资的投

资收益确认计量方面也与税法一致。二

是不要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税法不确

认持有资产的减值，除金融企业按国务

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提取的准备

金外，资产减值准备一律不得税前扣除。

《小企业会计准则》也不要求小企业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实现了与税法的协调。

三是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相关处理。《小

企业会计准则》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

范围、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后续支出

的会计处理方法上都实现了与税法的协

调。此外，在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的

确认、计量以及后续处理上，两者也保

持了一致。

（二）《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

差异

1.国家为了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

调节和促进作用所实施的一些优惠政

策，如对企业取得的国债利息收入免

税；对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等，这便与《小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一致。

2.直接以谋取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

的行为。如对于关联企业转让定价、与

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赞助支出、企

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

费、业务招待费等支出，小企业予以正常

列支，但税法有可能不予认可。

3.企业发生的违法性质的支出，如

税收滞纳金、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

损失。作为一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企

业会计处理可以作为成本、费用或支出予

以列支，但税法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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